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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在 2008 年，有澳門學者指出按照通行的衡量標準，社團密度高的地方應有發育程度高的公民社

會，澳門社團社會的表現卻是非政府組織繁多、社團密度高而公民社會成熟度較低，存在社團繁榮而

公民社會不成熟的悖論，認為這是一個吊詭的現象1，當時澳門的社團總數是 3,878 個。到了 2018年

中，澳門的社團已經達到了 9,000 個2，是 10 年前的兩倍有餘，面對不斷增長的社團數字和發展中的

社會形勢，現在是一個適當的時候，回顧上述社團與公民社會之間關係的問題。 

“一國兩制”方針在澳門成功落實將滿 20 年，澳門特區擁有《澳門基本法》的全面保障，同時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參與者、受益者、貢獻者。澳門的社會結構得以持續優化，並保持了社團社會的

特點：社團數量多、活動頻繁，上述對澳門的社團生態分析，有關澳門公民社會生態的討論，仍然顯

得十分重要、值得關注。 

美國學者帕特南在 20世紀 90年代出版的《使民主運轉起來》一書，讚揚社會組織和密集的團體

互動培育出公民性強的民間社會，得出社會資本有利於民主的結論。3 在這個語境中，我們觀察澳門

的社團生態並描述澳門的社會現狀時，便需要回應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公民社會的性質問題，在

現有研究中，已經逐漸不再將公民社會視為一個天然正確的政治概念，而是辯證地將不同形式的公民

社會、公民行為、集體行動及其對總體地區穩定的影響有所區分，這些研究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認識

澳門社團活動的面貌。第二，在西方的研究成果中，公民社會之所以備受推崇，是因為公民社會可以

幫助地區的民主建立和鞏固，那麼，在《澳門基本法》所規定的政治體制和民主目標中，如何處理澳

門總體穩定的政治發展方針和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也很值得探討。 

 

 

二、公民社會概念的總體分析 

 

(一) 公民社會作為一個中性的概念 

首先，應該將公民社會視為一個中性的概念。各國的社團活動表明，存在大量公民性強的社團，

也存在大量公民性弱的社團，要實事求是地必須面對民間力量可能具有破壞性的現象。4 隨着對公民

社會的研究逐漸深入，學界也越來越不能避免要將諸如 3K黨，黑手黨等有違公民性、違反秩序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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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納入到視野之中，從團結強度來講，這些團體內部人際關係甚至比作為分析典型公民性社會團

體更加緊密。5 在納粹黨崛起之前，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期曾有過一段公民社會十分蓬勃的時期，但它

卻促成了後來反民主的效果。6 在亞洲國家也有近似現象，日本的奧姆真理教、很多伊斯蘭極端組織

也屬於獨立於政府、自發的組織力量。7 若將“有暴力傾向”的組織從公民社會概念中剔除，公民社

會便是一個不完整的概念，它擁有了不證自明的“好”，這對我們分析現實中的澳門社團活動現狀並

無助益。 

 

(二) 澳門存在不同形式的社團活動 

澳門社團的種族繁多、活動形式也較多，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認識這些名目繁雜、組織性質不一的

民間社團。澳門特區立法會共有 14 個直接選舉議席，由合資格的澳門居民通過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

生，是目前澳門政治場域和社會場域最重要的交集。在近年的立法會選舉的宣傳和投票階段，是各社

團支持的政治團體、政治人物頻繁活動的時期，而這些活動的性質不一。比如，在 2009年、2013年

和 2017年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的參選隊伍中，有參選人在傳媒的報導中被隱晦地指稱為“有

社團背景”8。一些在澳門有多年生活經驗的居民對這些參選人士的背景作出過討論，此類社團的活動

的領域和活動方式，以及其作為社團在增進成員公民性上如何表現，都值得關注。 

2009年，澳門廉政公署在立法會選舉前夕摧毀了一個涉及賄選的團伙，相關報導指出，廉政公署

人員搜查的地點與有社團背景的參選人士所處組別的辦公室重合。9 此外，2013年，澳門特別行政區

廉政公署也偵破了一宗賄選案件，據廉政公署披露的資料，涉案嫌疑人中有身為社團職員的人士。10 

公民社會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我們要慎重反思社會團體活動可能具有的不同性質。在密集的社

會團體、頻繁的社團活動中有可能產生具公民性的、有利於團體的效果，但是也有可能隱含不規則的、

不進步的因素。公民社會應該是一個中性的概念，它很有可能幫助提高居民的公民性，從而提高人民

的政治滿意度和生活水平，但它也可能存在非民主的、違反公平原則的因素，其運行不符合公民性原

則。 

 

(三) 公民社會概念中的動員與民主 

在過往的研究中，公民社會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具有促進民主的力量而受到提倡，可以說，強調

公民社會的正面價值，幾乎等於強調公民社會對民主的正面促進作用。大量的公民團體活動可產生信

任和合作關係，帕特南稱之為社會資本，能幫助促進民主政治的建立和鞏固，這是公民社會受到提倡

和讚揚的重要因素。民主理論家 Larry Diamond認為有活力的公民社會能夠以各種方式協助民主的發

展、深化和鞏固，因此公民社會對於民主具有深厚意義。11  公民社會鍛鍊了人的公民性，從而有利當

地的推行民主政治，是公民社會最可貴之處。在此基礎上分析澳門的社團生態，我們需要注意兩點，

第一是公民社會的力量會以大規模社會事件的方式展現，第二是公民社會作為一個西方概念，其政治

目標──民主政治自然也是以歐美等國在實踐的西方民主為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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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民社會與民間動員力量 

 

社會動員是公民社會對民主的其中一項正面促進作用，活躍的公民活動中可以產生動員力量，以

對抗威權政府和霸權統治。有利於推進民主的公民社會團體，必須努力在國家和政府之外，保留相對

自主和獨立的一席之地，有能力通過集體行動來“自我保衛”12。O’Donnell & Schmitter在他對於一些

獨裁向民主轉型的政體的研究中指出，復興的公民社會有助於將獨裁和民主的轉型繼續向前推進。13 

Scott Mainwaring 指出一個政體向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如果沒有抗爭的政治自由化，最終未必能促進

民主，成功的民主轉型通常都會經歷來自社會上激進和溫和力量發動政變的要脅──來自體制的鎮

壓，兩者多次交替發生，這樣的一連串興衰循環。14  

在澳門，有關公民社會的討論也是由始自受到觸目的大眾街頭抗議行動。自 2007 年五一遊行以

來，以遊行示威為主要形式的街頭社會運動趨於頻繁，澳門公民社會開始成熟的說法興起。15 此後幾

年間，澳門反對派社團、泛民主派人士定期每年舉行遊行示威活動，其參與人數和關注度都較低，直

至“反離保”遊行事件，其參與人數和訴求一致性展現了公民社會的力量。2014年 5月 25日，針對

即將交由立法會細則性審議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律草案，發生

了近一萬人參與的遊行示威事件，是回歸後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遊行示威活動。在遊行結束後，組織

者再次號召居民在兩天後即 5月 27日包圍立法會，再次表達對法案的不滿，當日則有近 7,000人到達

特區立法會外參與靜坐活動，其中有在下班後前往參加的上班族，也有放學後前往參與的中學生，由

參與人群和遊行實況引起的熱潮席捲了社交網站。《離保法案》成為了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來首次向

立法會要求撤回即將進行細則性審議的法案，綿延三天的“反離保”運動是澳門公民社會成功動員、

迫使政府更改既定政策的一項標誌性事件。直至本文寫作時，特區政府未再有就離保事宜進行開展立

法諮詢工作，在 2019 年的施政報告中也未見有離保制度立法計劃，相信在第四屆政府的任期內不會

就離保立法事宜開展實際工作。 

2007年的“五一遊行”中發生過暴力衝突，2014年的反離保遊行則是參與人數眾多而秩序良好、

和平理性，全程沒有發生任何肢體碰撞，因此，不同於 2007 年的遊行過程中發生滋擾行為而受到抨

擊，2014年的反離保遊行被視為是民意的理性表達，遊行人士的訴求也獲得接納。 

2014年反離保大遊行影響的不只走上街頭參與的人士，也影響了在電視機前收看新聞、通過社交

網站跟進事態發展的人，很多平時不熱衷政治的人，受到街頭運動的感召而激發起參政熱情。眾多溫

和、理性澳門居民的支持，以及澳門特區政府最終作出回歸後首次從立法會撤回即將表決的法案的結

果，深深鼓舞了作為遊行組織者的泛民主派人士。接下來的數年，他們積極尋找新的議題，運用更成

熟的街頭政治語言，組織大小遊行示威活動，企圖再次挫敗特區政府的公信力。在 2016 年 5 月，反

離保大遊行將滿 2年之際，泛民主派人士就一次有爭議的特區政府捐款行為舉辦遊行，社會影響較小。

到了 2018 年 6 月初，特區政府交通事務局再就修訂《道路交通法》諮詢文本內容，泛民主派人士以

“反對政府粗暴加價”為主要訴求，申請舉辦遊行，成功引致輿論發酵。有感於民意的壓力，交通事

務局於數天後公佈將擱置法案修訂的公開諮詢，報章以“當局煞車息怒火”作標題，概括這次政府對

民間動員事件的反應。出於民間對總體交通政策的不滿，該團體仍於原訂日期舉行以交通政策為主題

的遊行，參與人數約為 2,500人。16  

近年來泛民主派人士多次利用不同話題舉辦遊行示威活動，雖然都不能重現 2014 年的聲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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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仍然在一次又一次的活動中累積經驗和支持者，組織能力和號召能力不斷成熟。在 2017 年的立

法會選舉中，反離保大遊行的策劃者成功獲得席位，可見這種理性的街頭運動方式也受到一部分相當

居民的認同。街頭政治是居民意見的一種合法表達方式，但社會運動中也容易出現比較激進的政治訴

求和挑戰政府管治權威的企圖。 

 

 

四、澳門特區的民主發展方向 

 

(一) 競爭性選舉是否作為民主的標準和特徵 

在公民社會有助於民主鞏固的論述的背景中，民主指的是“自由民主制”。17 公民社會作為社團

建立目標、形成平衡的場域，是以競爭性選舉為核心的民主制度的重要特徵。18 在《澳門基本法》附

件一中，有“民主”二字。民主是個好東西，澳門特區成立以後政制不斷發展向前，符合民主的基本

價值，也符合民主的發展規律，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澳門特區未來的政制發展，也必定是朝着保障

居民民主權利正當行使的方向進行。19 在民主這一概念已相當為人熟悉、流行，甚至被很多人視為信

仰的今天，我們需要將特區的政制發展目標置於基本法所構建的框架下，清楚辨析民主二字的內涵。 

經過熊彼特和薩托利等美國政治學者的論證，是否存在競爭性選舉成為了一個政體是否符合民主

的標準。20 Robert Dahl則說：我們終於認識到，民主就是必須實際地保證每個成年公民都有參與投票

的權利。21 歐美各國的政治實踐情況在港澳廣泛傳播，通過競爭性選舉以獲得政治職位、政府職位也

成為了居民對民主政制根深蒂固的認識。 

但是，特區和特區政府重要職位的選舉和任命方式，需要置於基本法的框架下來討論，並考慮到

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那麼，競爭性選擇是否能作為特區重要職位民主任命的惟一標準，需要深

入分析。 

 

(二) 在澳門有關民主內涵的不同觀點 

在澳門，近年的社會運動所表達的訴求和新冒起的政治人物所抱有的政治理想中，均含有民主的

概念，推崇競爭性選舉的代表產生方式，在他們的政治理念中，任用立法機關、市政機關人員時，增

加代表產生方式的競爭性便等同於增加民主成分，然而澳門特區政府持有不完全相同的立場，近年有

關澳門市政機構人員的產生方式爭議可作說明。 

2019年 1月 1日，澳門特區按照《澳門基本法》關於設立市政機構的規定，正式成立市政署。為

了廣泛徵集民間意見，特區政府在 2017 年就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進行公開諮詢。作為由《澳門基

本法》中明文規定的重要機構，設立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相關規定及其成員的產生方式引起了較大討

論，其中，就諮詢委員會產生方式的爭論，透露了特區政府和民間人士就民主的不同看法。 

一種意見認為，市政機構諮詢委員會委員只有通過競爭性的選舉產生，才能代表民意。澳門立法

會議員吳國昌一直主張應落實分區直選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乃至聲稱不設民選程序的委任機制是反

民主的。22 議員蘇嘉豪指出，市政署諮詢委員會委員不經選舉產生，象徵着澳門的市政民主發展走上

錯誤道路。23 議員區錦新指出，拒絕民選的市政署“連半點民主氣息都沒有”，排斥民選等於拒絕民

主進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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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意見認為，體現民主的方式有很多種，以非競爭式選舉途徑產生的委員，也可以具有民主

代表性。面對以上泛民主派人士對市政署諮詢委員會委員產生方式的質疑時，政府人員表達了對民主

的不同看法──競爭式選舉未必是民主的核心要素。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指出：民主的方式有多種，

不一定透過選舉才是民主及吸納意見。25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顧問趙向陽指出，不選舉不等於沒有

民主，民主的根本目的在於公眾參與，而參與的方式有很多種。 

《澳門基本法》規定了市政機構的非政權性，它不是澳門特區的政權機關，其組織屬性使其成員

的產生方式有所限制，市政機構職能的執行性質決定了它不能設立選舉產生的市政議會，這是經深入

研究基本法後得出的結論26，目前澳門市政署諮詢委員會委任制度的設計符合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的

規定。27 本文引述支持選舉產生市政署諮委的觀點，只是為了反映澳門民間存在一種競爭式選舉即民

主的看法，而持這種看法的人比較集中泛民主派人士陣營。此外，也是在這場爭議中，政府明確表明

了其民主觀點──沒有競爭性選舉的政府任用程序同樣符合民主。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組織性質有其

自身特點，其人員運用的政治邏輯未必適用於其他職位，但它仍然離不開對民主概念的內涵解讀問題。 

 

 

五、小結：在基本法框架內推進政制發展 

 

公民社會作為一個西方學術概念，是一個涵蓋政治、社會、經濟不同方面的概念，它以西方的公

民組織為藍本，以西方的政治實踐為理想。在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制度的發展

需要在《澳門基本法》的框架下進行，澳門特區的政制發展要旨便是“循序漸進地發民主”28。“循

序漸進”、“民主”和公民社會概念的重疊、差異所在，值得我們仔細分析。第一，公民社會強調大

眾動員對促進和鞏固民主政權的意義，但在社會運動事件中也容易出現激進的民主改革思想，未必符

合循序漸進的宗旨。第二，澳門的民主不是照搬、照抄外國的模式，而是一種符合澳門社會穩定、有

利於處理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模式，與西方民主精神和實踐之間可能存在差異。 

就澳門的公民社會發育情況來看，這些年來民間的社會運動組織者逐漸累積了經驗，比以往更善

於利用與大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民生事務和政策議題以鼓動居民的情緒。民生議題如樓價問題、外地勞

工問題、車輛交通問題等，政府政策如離補法案、公款捐款、停車位加價等，民間運動組織者都能成

功引起輿論，舉辦遊行示威活動，只是影響範圍和參與人數不一。近年來，澳門由於博彩業的蓬勃發

展帶來了經濟的高速成長，但也造成了物價上漲、交通擁堵、居住成本急增、犯罪上升的現象。民生

事務最受居民關注，措施不當容易影響居民的切身利益，滋生不滿情緒，並由着對政府決策的不滿，

引伸到對政府構成、政府人員任命以至政治結構的質疑。特區政府必須高度重視民生政策研究，急居

民之所急，為居民創造宜居、宜業的智慧城市，使本地居民在澳門居住的幸福感和歸屬感提升，避免

由於個別的政府政策、民生規劃脫離居民的期望，引發大規模的不滿甚至示威抗議活動。 

到了 2019 年底，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即將進入第三個十年，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也將邁

入第三個十年，擁有了二十年治與亂的經驗，不應該再是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口中“細路做大人事”

的特區政府。面對特區內外的各項爭議，特區政府需要好平衡各方利益，始終將提升居民生活滿意度

和社會福祉放在第一位，堅定居民對特別行政區制度和“澳人治澳”的信心。澳門公民社會力量日漸

成熟，在遊行示威活動中雖然偶然出現過激言論甚至肢體衝突，但從中所反映的問題也是給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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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警示。中國改革開放已逾 40 年，澳門特區應用好用活中央支持澳門發展的政策措施，積極參與

大灣區建設並擴大自身優勢。在此基礎上，認真研究《澳門基本法》所規定中央與特區關係、澳門政

治發展目標，完善澳門特區民主制度的理論建構，引領澳門特區第三個十年的政治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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